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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實施要點 

民國 113年 05月 09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精進學生專業及跨領域創新能力，並深化

連結社會產業發展，特訂定「大同大學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 

(一)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並以本校名義指導在學學生所參與

之校外教學相關之專業技能、科技研發、學術性或技藝性正式競賽。 

(二) 本要點所稱校外競賽，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辦之競賽，或國內外學

術團體、企業機構主辦之全國性對外公開競賽。 

(三) 以下情形不在本要點補助範圍： 

1. 聯誼性質競賽(表演賽、邀請賽、觀摩賽等)。 

2. 體育類競賽、國際性競賽。 

3. 已獲主辦單位、教育部計畫或其他經費補助者。 

三、 申請方式 

(一) 依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公告辦理，檢附申請表與經費需求，並提

供競賽辦法、簡章、參賽名單、報名表或邀請函等相關證明文件申請。 

(二) 教師每人(或共同指導教師團隊)每年申請至多補助四案為限。 

(三) 每一參賽團隊以一名教師申請為限，每一學期至多申請一次補助(參賽學生達二

分之一以上相同者，視為同一團隊)。 

四、 審查方式 

(一) 審查要項為「競賽與課程關聯性」、「作品或參賽能力評價」、「競賽具全國性指

標」與「其他」。 

(二) 由所屬教學單位辦理初審，並由教發中心進行複審，必要時得召開校內審查會

議，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經查明未確實揭露參賽規劃者，得由教發中心取消申請資格。 

五、 補助原則 

(一) 每案補助上限依公告辦理，實際核定補助經費視當年度預算進行調整。 

(二) 補助項目限業務費，包含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參賽所需之報名費、交通費、住

宿費、保險費、材料費、印刷費等，依「大同大學教職員工差旅費支給辦法」、

「大同大學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經費支給辦法」辦理。 

(三) 獲補助項目不得重複支用其他計畫經費及校內經費。 

六、 義務與責任 

(一) 經費核銷應依本校規定辦理，獲補助者應於競賽報名後一週內主動提供參賽證

明(如參賽作品及其他可佐證之資料），競賽結束後二週內繳交成果報告並檢附

原始單據覈實報支。 

(二) 獲補助者如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執行狀況不佳或有虛偽

不實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應繳還全額補助款，並追究法律責任。 

(三) 為推廣計畫成效，教發中心得將競賽成果展示於本校或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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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七、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計畫或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